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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国静）10月31日，海北
州召开《海北藏族自治州生态环境保护与
修复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颁布实施新
闻发布会，标志着我省首部市州级生态环
境保护领域的条例出台。《条例》以法治护
航海北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工作，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

《条例》共分九章五十八条，分别对
生态安全格局与绿色发展、生态保护、生
态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对气候变
化、监督检查、法律责任、施行日期等内
容作了规定。海北州位于祁连山南麓、
青海湖北岸，境内有着丰富的山岭、水
体、森林、草原、湖泊、湿地、冰川和动植
物资源，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中处于不
可替代的战略地位，是青海乃至全国重
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条例》紧紧围绕海
北州地域特色，坚持精准施策，按照加强
未受损生态系统保护，推进受损生态系
统修复的思路，对保护与修复提出了相
关要求，充分体现海北的生态价值。同
时，该《条例》紧跟国家生态发展战略，建
立健全了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保护和
系统治理体系，对森林、草原、水生态系
统等质量提升和服务功能提升提出了针
对性的修复要求。并结合实际对“三线
一单”、自然保护地管理、生物多样性保
护、生态环境修复治理、生态保护监管等
进行了明确规定。

此外，与其他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
条例不同的是，该《条例》突出“修复”工
作，结合该州自然生态优势，在祁连山国
家公园、青海湖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
体系和森林、草原、湿地、河湖、冰川等方
面强调了生态保护内容的同时，在面对
不同程度生态损害，特别是木里矿区（江
仓一号井）暨祁连山南麓青海片区海北
段环境综合整治行动，提升生态系统质
量和功能方面增加了生态修复的内容。
在野生动植物资源方面增加了生物多样
性保护的内容。以及在发展碳汇经济、
构建现代化治理体系方面增加了应对气
候变化的内容。

本报讯（记者 施翔）“小案”不小办，情
系大民生，城东区人民检察院在办理一起敲
诈勒索案中，用心用情解决人民群众的操心
事、烦心事、揪心事。

“我现在身无分文，希望检察机关能够
挽回我的经济损失。”受害人李某花对承办
检察官说。“我家里有三个小孩，家中收入
来源不稳定，希望检察机关给我一个重新
做人的机会。”被告人马某某哭诉道。受害
人有诉求，被告人有难处，如何通过办理案
件挽回受害人损失，同时解决被告人面临
的现实问题，成为了承办检察官办理本案

时的一大难题。
在办理本案时，承办检察官将“以人民

为中心”的办案理念贯穿司法办案始终，晓
之以理、动之以情，通过深入浅出、耐心细致
的释法说理工作，让被告人深刻理解其行为
的社会危害性并自愿认罪认罚，主动全额向
被害人退赔，挽回了被害人的全部财产损
失。

“感谢检察机关帮我追回了损失，你们
追回来的是我多年的积蓄。”李某花向承办
检察官感谢道。拿到退赔款后李某花主动
向承办检察官提出其愿意向被告人出具谅

解书，同时请求检察机关对被告人马某某从
宽处理。

承办检察官在被告人已退赃退赔并
获得被害人谅解的基础上，综合被告人
马某某自愿认罪认罚的态度和宽严相济
的刑事司法政策，以马某某涉嫌敲诈勒
索罪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并建议人民
法 院 对 马 某 某 判 处 有 期 徒 刑 ，适 用 缓
刑。最终，人民法院采纳了量刑建议，以
被告人马某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
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5000 元。

本报讯（记者 晴空）为建立健全跨区
域河湖长制工作协作机制，进一步推深
做实河湖长制工作，提高河流治理保护
水平，有效整合资源，推动湟水流域生态
环境持续向好，日前，湟源县、湟中区及
海北州海晏县、海南州贵德县在湟源县
开展跨区域河湖联防联控会议及河湖联
合巡查，深入推进跨区域河湖上下游、左
右岸的协调联动，形成河湖问题整治合
力。

联防联控会上，湟源县河湖长制办公
室、海晏县河湖长制办公室、湟中区河湖长

制办公室、贵德县河湖长制办公室相关部门
负责人依次进行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工作经
验分享，共同探讨了跨区域河湖联防联控联
治合作工作。

在湟源县东峡乡下脖项村、湟中区多
巴镇石板沟村湟水干流巡查时，湟中区河
湖长制办公室工作人员对发现的河道漂浮
垃圾、入河排口等问题进行现场协商处置，
及时消除水环境安全隐患。在湟水河湟源
县巴燕乡元山村、海晏县金滩乡光明村湟
水干流开展联合巡查时，海晏县河湖长制
办公室工作人员对交界处的河湖垃圾、水

电站生态基流保障、防洪安全等问题进行
现场协商处置，保障湟水河清水东流。在
农春河源头巡查时，贵德县河湖长制办公
室工作人员对放牧等产生的河道垃圾问题
进行现场协商处置，保证农春河源头水环
境安全。

湟源县与海晏县、湟中区、贵德县达成
共识，要加强协调联动，各县区之间保持紧
密联系，坚持问题导向、系统治理，及时开展
会商研讨、联合检查，充分发挥跨河湖联防
联控机制作用，共同实现“水清 河畅 岸绿
景美”的河湖管护目标。

本报讯（记者 王琼）近日，湟中区市政
公用服务中心以党建为引领，在民生小事
上下狠功夫，早谋划、早部署、早行动，锚定
底数清、情况明、措施实的目标，精心组织
人员力量对城区地下污水管网、检查井等
市政设施进行入冬前“体检”，时时保持城
市“血脉”通畅，夯实民生“里子”。

据了解，此次排查工作首先制定了排
水管道、窨井排查“路线图”，在调阅前期
排查资料基础上实行按图索骥、梯次展
开、点线面统筹推进，同时定人定责定段，
现场踏勘、比对分析，精准查找地下管道
及检查井“栓塞”。截至目前，排查鲁沙尔
城区市政管辖 15 条道路 1569 座窨井和
626 只雨水箅子。

通过采取“全面排查与重点疏通”“机
械清淤与人工清掏”相结合的方式，运用高
压清洗车、吸污车等设备对城区沿街餐馆
门前、香安大道沿线农家乐、和平路与通宁
路交会处等易淤易积区域的地下排水管
网、检查井等进行清掏、疏通，力保清掏一
条街、畅通一条街、干净一条街。同时，对
窨井盖塌陷、破损等隐患同步整治，全力护
航城市生态环境安全和居民“脚下安全”。
此次疏通城区内窨井15座、修复6座，清掏
转运井内淤泥杂物30余方，累计修补修复
窨井50余处、疏通253处。

“鲁沙尔城区大部分地下管网和窨井
建设年代久远，加之管径、管材、管龄等标
准不一、情况不同，淤积、堵塞及跑冒滴漏
的‘老病根’等根治、维护难度大。”城区环
卫站负责人叶红玉坦言。紧盯短板弱项，
积极谋划市政领域设施设备项目储备，同
时建立健全定期巡查维护机制和市政领域
城市排水防涝应急预案等，并制定一揽子
管长远、立得住、行得通的举措，促“高龄”
管网及窨井发挥最大效能。

本报讯（记者 金华山）10月31日，省公
安厅交警总队曝光交通安全集中整治期间4
起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典型案例，进一步强化
警示教育引导广大驾驶人遵纪守法，减少道
路交通突出违法行为的发生。

案例一案例一

10 月 18 日，西宁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接
到一起群众举报，一辆车牌为青A96×××
的小型轿车驾驶人，在八一路与昆仑东路十
字路口，涉嫌危险驾驶和非法改装，危害他
人及车辆安全，性质极其恶劣，请交警部门
予以查处。该局七大队民警第一时间查看
举报视频并调取视频监控，在核实了该车辆
存在的交通违法行为后，传唤该车驾驶人前
往七大队接受调查处理。

民警根据青 A96×××的驾驶人葛某
某在八一路沿线实施驾驶拆除或损坏机动
车消音器，加装排气管等擅自改装机动车的
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
防治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决定处以200
元罚款；对其实施行经人行横道未减速行驶
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第四十七条、第九十条，决定处以

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对其实施
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
道路上逆向行驶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五条、第
九十条，决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的处罚。

案例二案例二

10月19日10时40分许，海东市互助县
公安局交警大队直属巡逻中队执勤民警在
白韭线3公里加800米处开展路检路查时，
发现一辆车牌为青 BW××××的轻型普
通货车货厢内竟然乘坐多名务工人员。执
勤民警随即将该车辆拦停，引导所有人员下
车并到安全地带。经核查，该车核载 5 人，
货厢内坐13人，车辆在行驶时，极易对货厢
内无安全措施的乘车人造成伤害，引发严重
后果。对此，民警对驾驶人及乘客进行了宣
传教育，强调了货车违法载人的严重危害
性。并依法对驾驶人李某某实施驾驶货车
违反规定载人的违法行为进行罚款1500元、
记3分的处罚。

案例三案例三

10 月 10 日，海西州大柴旦行委公安局

交警大队接到群众举报，一车辆在柳格高
速 648 公里处逆向行驶，造成极大的安全
隐患。大队民警接到举报，立刻出发前往
该路段，并将机动车驾驶人带回大队进行
教育及相关处罚。大队民警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对驾
驶人马某作出罚款 200 元，驾驶证记 3 分
的处罚。

案例四案例四

10 月 30 日凌晨 2 时 06 分许，闹某某驾
驶青 DT0×××号出租车在黄南州泽库
县小区路检察院门口接受泽库县公安局
交警大队巡逻民辅警检查，对其使用呼气
式酒精检测仪进行检测，结果为 73 毫克/
100 毫升，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驾驶
人闹某某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行为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公安机关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
条第三款之规定，对违法行为人闹某某处
以十五日拘留，并处 5000 元罚款的行政处
罚决定。行政拘留送泽库县拘留所执行，
执行期限为 2023 年 10 月 30 日到 2023 年 11
月 14 日。

本报讯（记者 小蕊）在陶北村打造特色
陶小堡河湟文化旅游产业示范一条街；引导
严小村、汪家寨村积极发展夜市经济……截
至今年9月底，城北区16个村的村集体收入
在20万元至50万元，5个村的村集体收入在
50万元至100万元，更有12个村的村集体收
入突破100万元。

为激发村集体经济发展“新活力”，城
北区将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作为“一把
手”工程，形成区、镇（街道）、村三级齐抓
共管，职能部门合力攻坚的工作格局。将
项目支撑、资源整合作为推进农村集体经
济收入稳定增长的主要措施。稳步推进

西宁嘉磊农业综合生态园、马坊村“婚宴
小镇”、红星农场、南美白对虾养殖等重点
建设项目，持续巩固农村集体经济可持续
发展。深入各村开展调查摸底工作，根据
各村资源禀赋，因地制宜，科学确定村级
发展项目，截至目前，已谋划村集体经济
发展项目 40 项，全面推进村集体经济发
展。

城北区积极探索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创
新运行模式，立足农业区域、聚焦农业产业、
深化探索模式，探索发展新路径，辖区农村
产业发展以“城市服务型、综合发展型、农旅
融合型”为主，拥有国家和省市级龙头企业8

个，创建“小莓的故事”“农集福”等农产品品
牌商标7个，打造蔬果类绿色食品品牌2个、
有机产品品牌认证1个，农产品深加工绿色
食品品牌16个。依托独具优势的特色美食、
手工艺品及河湟文化演绎等载体，在陶北村
打造集兰花花非物质遗产文化展示馆、“三
乡·邻聚里”中心、乡村百姓大舞台、尚喜宴
会厅等多元化、多产业融合的特色陶小堡河
湟文化旅游产业示范一条街。引导严小村、
汪家寨村依托自身区位优势，抢抓“夜间经
济”新风口，设地摆摊，大力发展“烟火气”十
足的夜市经济、地摊经济，逐步提升村集体
经济收益。

首部市州级生态保护修复条例颁布

湟中区：

市政设施进行入冬前“体检”

城东区城东区：：以以““如我在诉如我在诉””之心之心 答答““检察为民检察为民””之卷之卷

湟源县：开展跨区域河湖联防联控巡查

交警总队公布四起严重交通违法案例交警总队公布四起严重交通违法案例

城北区城北区1212个村村集体收入破百万元个村村集体收入破百万元


